
第
六

二
條

訓
文

︽
堯
典
︾

基
三
百
六
十
有
六
日
，
以
閏
月
定

四
時
，
乃
堯
王
甲
辰
曆
。
總
是
六
十
甲
子

，
古
曆

、
今
曆

，
中
西
二
曆
；
雖
法
有
疏
密
，
略
未
小

異
，
未
嘗
不
大
同
也
。

且
後
天
八
卦
，
學
人
皆
曰
：
﹁
出
自
文
王
﹂，

而
不
知
軒
轅

之
時
，
風
后

演
奇
儀

，
皆
本
洛

書

，
後
天
八
卦
。
而
箕
子

序
疇

亦
然
。

先
天
靜
體
，
後
天
動
用
，
體
用
同
源
，
出
於
一

時
。
上
自
子
會
開
天
，
七
曜

齊
元
，
第
一
甲
子
至

今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九
甲
，
而
禽

、
星

、
門

、

卦

，
歷
歷
可
考
，
絲
絲
入
扣
，
扣
扣
皆
絲
。
過
去

者
，
六
萬
餘
年
之
日
徑

，
可
坐
而
致
。
未
來
者
，

六
萬
餘
年
之
月
徑

，
亦
可
而
致
也
。

而
三
十
甲
子
，
六
十
甲
子
，
九
十
甲
子
之
說
亦

屬
荒
唐
矣
！
由
此
觀
之
，
凡
以
未
來
之
十
二
卦
，
九

十
甲
子
，
四
十
五
日
之
說
惑
人
者
，
皆
不
經
之
談

也
。
凡
我
同
人
，
教
曆
學
者
，
必
將
現
在
者
，
考
精

詳
；
而
上
推
下
推
，
即
十
二
萬
九
千
六
百
之
元
會
運

世

，
章
蔀
紀
元

，
年
月
日
時
，
自
瞭
若
指
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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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
！
天
機
書
，
雖
有
九
十
甲
子
；
十
八
時

一
日
；

四
十
五
日

一
月
；
東
西
日
月
南
北
走
之
說
，
皆
寓

言
也
。
註
釋

堯
典
：
書
篇
名
，
︽
書
序
︾

︽
尚
書
︾
首

章

：
﹁
昔
在
帝
堯
，
聰
明
文
思
，
光
宅
天
下
，

將
遜
于
位
，
讓
于
虞
舜
，
作
︽
堯
典
︾﹂
。
傳
：

﹁
言
堯
可
為
百
代
常
行
之
道
﹂。
此
書
為
推
算
歲
時

節
候
之
法
。

六
十
甲
子
：
甲
居
十
天
干
之
首
，
子
居
十
二
地
支

之
首
，
干
支
相
配
其
變
有
六
十
種
，
如
甲
子
、
乙

丑
等
類
推
，
統
曰
六
十
甲
子
，
黃
帝
時
大
撓
所

作
，
東
漢
以
前
止
以
紀
日
，
建
武
後
，
始
以
紀
年

月
日
時
。

古
曆
：
古
時
之
曆
，
以
日
、
月
、
年
記
時
之
法

也
，
計
有
陰
曆
及
陽
曆
，
而
陰
曆
以
太
陰
地
球
一

週

二
九
．
五
三
０
五
八
八
日

為
單
位
，
所
謂
月

是
也
。
陽
曆
以
地
球
繞
太
陽
一
週

三
六
五
．
二

四
二
一
九
日

為
單
位
，
所
謂
年
是
也
。
中
國
舊

制
曆
法
。

希
臘
曆
法
、
及
回
曆
太
陰
年
等
，
為
陰
曆
之
較
著

者
。
埃
及
曆
法
、
墨
西
哥
曆
法
、
格
列
高
里
曆
、

回
曆
太
陽
年
及
天
曆
等
為
陽
曆
之
較
著
者
。

今
曆
：
為
現
今
中
西
通
用
之
陽
曆
，
即
格
曆
，
格

曆
為
比
較
進
步
之
曆
。

軒
轅
：
黃
帝
居
於
軒
轅
之
丘
，
故
曰
軒
轅
氏
。

︽
史
記
．
五
帝
紀
︾
：
﹁
黃
帝
姓
公
孫
名
軒
轅
。
﹂

按
軒
轅
丘
故
址
在
今
河
南
省
、
新
鄭
縣
西
北
，
又

按
︽
漢
書
．
古
今
人
表
︾，
張
晏
注
云
：
﹁
黃
帝

作
軒
冕
之
服
，
故
謂
之
軒
轅
。
﹂

風
后
：
黃
帝
時
人
，
帝
遇
諸
海
隅
，
舉
以
為
相
，

風
后
解
州
人
，
黃
帝
得
六
相
而
天
下
治
，
風
后
其

一
也
。

解
州
舊
號
渤
澥
之
海
，
所
謂
海
隅
即

此
。

今
解
州
西
南
蒲
州
風
陵
鄉
有
風
后
墓
，
因

號
風
陵
渡
。
著
︽
風
后
兵
法
︾。

奇
儀
：
奇
特
之
兵
法
，
即
︽
風
后
兵
法
︾。
另
解

為
三
奇
六
儀

奇
門
遁
甲
，
甲
以
三
元
甲
子
配
合

九
宮

。

三
奇
：
奇
門
遁
甲
之
術
，
以
十
天
干
之
乙
、
丙
、

丁
為
三
奇
。

六
儀
：
以
戊
、
己
、
庚
、
辛
、
壬
、
癸
六
天
干
居

甲
上
，
謂
之
六
儀
。

洛
書
：
︽
易
繫
辭
︾
：
﹁
河
出
圖
，
洛
出
書
，
聖

人
則
之
。
﹂
疏
：
﹁
如
鄭
康
成
之
義
，
則
︽
春
秋

緯
︾
云
：
﹃
河
以
通
乾
，
出
天
苞
，
洛
以
流
坤
，

吐
地
府
，
河
龍
圖
發
，
洛
龜
書
感
，
河
圖
有
九

篇
，
洛
書
有
六
篇
﹄
；
孔
安
國
以
為
河
圖
則
八
卦

是
也
，
洛
書
則
九
疇
是
也
﹂。
按
︽
漢
書
．
五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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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︾
引
劉
歆
說
：
﹁
禹
治
洪
水
，
賜
雒
書
，
法
而

陳
之
，
︽
洪
範
︾
是
也
﹂。
又
謂
︽
周
書
．
洪
範

篇
︾
初
一
曰
五
行
以
下
六
十
五
字
皆
洛
書
本
文
，

是
以
洛
書
為
九
疇
，
與
孔
安
國
說
同
。
宋
人
以
太

乙
下
行
九
宮
式
為
洛
書
，
清
朝
毛
奇
齡
力
闢
之
；

考
北
周
、
甄
鸞
注
︽
數
術
記
遺
九
宮
算
︾
云
：

﹁
九
宮
者
，
即
二
四
為
肩
，
六
八
為
足
，
左
三
右

七
，
戴
九
履
一
，
五
居
中
央
﹂。

箕
子
：
商
紂
諸
父
，
名
胥
餘
，
為
太
師
，
封
子

爵
，
國
於
箕
，
故
稱
箕
子
，
紂
無
道
，
箕
子
諫
不

聽
，
乃
被
髮
佯
狂
為
奴
，
周
武
王
克
殷
訪
以
天

道
，
作
︽
洪
範
︾，
武
王
封
之
朝
鮮
而
不
臣
。

序
疇
：
序
、
次
序
也
，
疇
是
輩
類
之
名
，
言
其
每

事
自
相
為
類
，
整
意
是
治
國
之
大
法
也
，
也
即
箕

子
所
作
之
︽
洪
範
︾
一
書
，
︽
書
序
︾
：
﹁
武
王

勝
殷
，
殺
受
立
武
庚
，
以
箕
子
歸
，
作
︽
洪

範
︾。
﹂
傳
：
﹁
洪
、
大
；
範
、
法
也
，
言
天
地

之
大
法
﹂，
疏
：
﹁
箕
子
為
陳
天
地
之
大
法
，
敘

述
其
事
，
作
︽
洪
範
︾﹂。

七
曜
：
即
日
、
月
與
金
、
木
、
水
、
火
土
五
星

也
。
曜
亦
作
耀
。
︽
穀
梁
傳
．
序
︾
：
﹁
七
耀
為

之
朵
縮
﹂
注
：
﹁
謂
之
七
曜
者
，
日
、
月
、
五
星

皆
照
天
下
，
故
謂
之
七
曜
。
﹂
日
曜
為
太
陽
，
月

曜
為
太
陰
，
金
曜
為
太
白
星
，
木
曜
為
歲
星
，
水

曜
為
辰
星
，
火
曜
為
熒
惑
星
，
土
曜
為
鎮
星
等
為

七
曜
。

禽
：
即
﹁
演
禽
﹂
術
數
之
一
種
；
以
星
禽
推
知
人

吉
凶
及
其
性
情
嗜
好
者
也

星
即
十
二
星
行
曆
，

十
二
宮
宿
度
；
禽
如
︽
演
禽
通
纂
︾
所
載
三
十
六

禽
喜
好
吞
啖
是

，
其
書
載
於
︽
道
藏
︾，
蓋
本
神

仙
之
說
，
今
存
者
有
︽
演
禽
通
纂
︾。

星
：
即
﹁
星
命
﹂，
術
數
家
以
人
生
八
字

星
命
家

以
人
生
年
月
日
時
所
值
，
推
算
禍
福
壽
命
，
謂
之

八
字

按
天
星
運
數
，
推
算
其
祿
命
，
世
稱
﹁
星

命
之
學
﹂。

門
：
即
奇
門
遁
甲
，
術
數
之
一
種
，
亦
簡
稱
遁

甲
，
︽
圖
書
編
．
奇
門
遁
甲
總
敘
︾
：
﹁
昔
大
撓

造
甲
子
，
風
后
復
演
為
遁
甲
，
其
法
幽
深
隱
秘
，

未
易
窺
測
，
故
謂
之
遁
。
﹂

按
︽
後
漢
書
．
方
術
傳
︾
注
：
﹁
推
六
甲
之
陰
而

隱
遁
也
﹂
是
以
甲
為
六
甲
，
遁
為
隱
遁
，
一
說
此

法
起
於
︽
易
緯
．
乾
鑿
度
︾
太
乙
行
九
宮
法
，
以

乙
、
丙
、
丁
為
三
奇
，
以
戊
、
己
、
庚
、
辛
、

壬
、
癸
為
六
像
，
以
甲
統
之
，
配
以
九
宮
，
故

名
。
卦
：
即
卜
卦
，
也
謂
卜
筮
。
卜
用
龜
甲
，
筮
用
蓍

草
，
皆
所
以
占
休
咎
也

吉
凶
也

。
︽
書
．
洪

範
︾
：
﹁
擇
建
立
卜
筮
人
，
乃
命
卜
筮
。
﹂
傳
：

﹁
龜
曰
卜
，
蓍
曰
筮
，
考
正
疑
事
，
當
擇
知
卜
筮

人
而
建
立
之
﹂。
按
今
用
為
占
卜
之
通
稱
。

日
徑
：
徑
為
步
道
也
，
︽
論
語
．
雍
也
篇
︾
：

﹁
行
不
由
徑
。
﹂
另
猶
行
也
。
︽
左
傳
．
僖
廿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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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︾
：
﹁
晉
趙
以
壺
飧
從
﹂。
於
此
解
釋
經
過
。

日
徑
為
太
陽
，
即
自
子
會
至
午
會
，
太
極
之
陽
儀

也
，
歷
經
復
、
臨
、
泰
、
大
壯
、
夬
、
乾
等
陽
進

之
卦
屬
，
升
極
而
降
。

月
徑
：
為
太
陰
，
自
午
會
至
子
會
，
太
極
之
陰
儀

也
，
也
須
歷
經
姤
、
遯
、
否
、
觀
、
剝
、
坤
等
陰

生
之
卦
屬
之
，
降
極
復
升
，
而
循
環
無
端
。

元
會
運
世
：
為
週
天
之
計
算
單
位
。

一
元
十
二
會

以
十
二
地
支
子
、
丑
、
寅
、
卯
、

辰
、
巳
、
午
、
未
、
申
、
酉
、
戌
、
亥
為
單
元

一
會
三
十
運
、
一
運
十
二
世
、
一
世
三
十
年
。
故

十
二
萬
九
千
六
百
年
為
一
元
之
週
天
；
十
二
萬
九

千
六
百
月
為
一
會
之
周
天
；
十
二
萬
九
千
六
百
日

為
一
運
之
週
天
；
十
二
萬
九
千
六
百
時
為
一
世
之

週
天
。

是
以
積
時
可
以
成
世
，
積
日
可
以
成
運
，
積
月
可

以
成
會
，
積
年
可
成
元
，
所
以
推
往
可
以
知
未
來

矣
。
章
蔀
紀
元
：
古
曆
法
十
九
年
為
一
章
，
章
有
七

閏
，
四
章
為
一
蔀
，
二
十
蔀
為
一
紀
，
三
紀
為
一

元
。
冬
至
與
月
朔
同
日
為
章
首
，
冬
至
在
朔
日
之
首
為

蔀
首
，
蔀
法
者
謂
七
十
六
歲
，
九
百
四
十
月
，
二

萬
七
千
七
百
五
十
九
日
也
。

︽
後
漢
書
．
律
曆
志
︾
：
﹁
冬
至
之
分
，
積
如
其

法
得
一
日
，
四
歲
而
終
，
月
分
成
閏
，
閏
七
而

盡
，
其
歲
十
九
，
名
之
曰
章
，
章
首
分
盡
，
四
之

俱
終
名
之
曰
蔀
，
以
一
歲
日
乘
之
，
為
蔀
之
日

數
，
以
甲
子
命
之
，
二
十
而
復
其
初
，
是
以
二
十

蔀
為
紀
，
紀
歲
青
龍
未
終
，
三
終
歲
後
青
龍
為

元
，
元
法
四
千
五
百
六
十
，
紀
法
千
五
百
二
十
蔀

法
七
十
六
，
章
法
十
九
﹂。

一
章

年

一
蔀

年

一
紀

年

一
元

年

語
譯古

帝
堯
為
推
算
歲
時
節
候
之
法
，
其
所
作
之

﹁
堯
典
﹂，
其
本
制
訂
一
年
為
三
百
六
十
六
天
，
並
以

閏
月
來
定
春
、
夏
、
秋
、
冬
四
時
季
節
，
這
乃
是
古

帝
堯
王
當
時
所
使
用
之
甲
辰
曆
法
也
。
無
論
是
古
代

使
用
之
曆
法
，
或
是
現
今
所
使
用
之
曆
法
，
甚
至
中

西
通
用
之
曆
法
，
總
是
都
依
據
六
十
甲
子
的
干
支
相

配
法
來
推
算
歲
時
節
候
之
法
的
，
其
各
曆
法
雖
有
疏

密
，
卻
略
有
小
異
，
各
有
優
劣
，
故
未
嘗
不
盡
相
同

呢
？
而
且
後
天
八
卦
，
一
般
學
者
均
認
為
說
：
﹁
出

自
文
王
之
創
作
﹂，
殊
不
知
在
軒
轅
黃
帝
的
時
期
，

已
有
丞
相
風
后
制
定
了
︽
風
后
兵
法
︾，
三
奇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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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，
就
是
根
據
﹁
洛
書
﹂
而
來
，
也
即
是
後
天
八
卦

之
演
變
，
商
紂
太
師
箕
子
所
制
定
治
國
之
大
法
︽
洪

範
︾
一
書
，
也
是
同
樣
的
由
來
。

先
天
無
極
為
至
靜
之
本
體
，
而
演
化
到
後
天
有

了
動
作
始
產
生
效
用
，
故
此
本
體
與
動
用
是
來
自
相

同
之
源
頭
，
也
是
同
一
時
間
而
出
的
。
自
從
子
會
開

天
，
丑
會
闢
地
，
寅
會
生
人
，
其
間
七
曜
之
日
曜
太

陽
，
月
曜
太
陰
，
金
曜
太
白
星
，
木
曜
歲
星
，
水
曜

辰
星
，
火
曜
熒
惑
星
，
與
土
曜
鎮
星
等
，
已
相
繼
建

立
完
成
；
從
第
一
個
甲
子
開
始
到
十
五
代
祖
師
那
時

為
止
，
已
經
過
了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九
個
甲
子
，
共
計

六
萬
八
千
九
百
四
十
年

，

雖
歷
經
了
這
麼
長
的
時
間
，
但
可
以
由
一
些
禽

演

禽

、
星

星
命

、
門

奇
門
遁
甲

、
卦

卜
卦

等

之
術
數
推
算
人
之
命
運
吉
凶
悔
吝
，
以
及
氣
、
數
、

象
運
行
之
周
流
，
無
論
由
上
推
下
，
由
己
推
求
未

知
，
由
今
推
古
，
皆
歷
歷
可
以
考
證
，
可
謂
絲
絲
入

扣
，
扣
扣
皆
絲
之
清
晰
可
見
。
過
去
之
六
萬
餘
年

來
，
太
陽
之
太
極
陽
，
而
歷
經
復
、
臨
、
泰
、
大

壯
、
夬
、
乾
等
陽
進
之
卦
屬
，
可
以
坐
而
推
算
得

知
，
或
是
未
來
的
六
萬
餘
年
，
其
太
陰
之
太
極
陰

儀
，
未
來
需
歷
經
姤
、
遯
、
否
、
觀
、
剝
、
坤
等
陰

生
之
卦
屬
，
同
樣
也
可
推
算
而
得
知
。

有
人
提
倡
一
甲
子
三
十
年
，
或
一
甲
子
六
十

年
，
甚
至
一
甲
子
九
十
年
之
說
法
，
均
屬
荒
唐
之

事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凡
是
未
來
有
人
提
出
以
十
二
卦
之

方
向
來
卜
筮
，
或
以
一
甲
子
九
十
年
來
推
算
術
數
，

甚
至
一
個
月
以
四
十
五
日
來
計
算
日
期
，
以
這
些
說

法
來
迷
惑
人
者
，
都
是
不
經
實
的
談
論
。

所
以
凡
是
我
修
道
之
道
親
們
，
或
是
研
究
曆
法

之
學
者
，
應
先
將
古
今
之
中
西
曆
法
，
及
禽
、
星
、

門
、
卦
之
術
數
推
演
，
真
宗
大
道
之
沿
革
，
天
命
傳

承
之
根
源
，
先
人
創
八
卦
重
六
十
四
卦
次
序
之
妙
用

等
之
來
考
據
精
微
周
祥
，
無
論
上
推
或
下
推
之
演

算
，
如
十
二
萬
九
千
六
百
單
位
之
﹁
元
會
運
世
﹂
計

算
法
，
及
古
曆
法
，
一
章
十
九
年
，
一
蔀
四
章
，
一

紀
二
十
蔀
，
一
元
三
紀
之
﹁
章
蔀
紀
元
﹂
計
算
法
，

其
年
月
日
時
之
準
確
，
自
是
瞭
若
指
掌
呢
！

天
機
書
內
，
雖
有
記
載
，
一
甲
子
九
十
年
，
一

天
十
八
個
小
時
，
一
個
月
四
十
五
天
；
以
及
原
本
東

西
軌
道
走
向
之
日
月
，
改
變
為
南
北
軌
道
走
向
等
等

說
明
，
皆
是
預
測
之
言
論
而
已
，
不
足
為
信
。

讚
曰
：

道
統
三
代
前
傳
承

傳
道
之
春
為
共
稱

五
百
年
興
明
世
證

九
劫
成
道
即
歸
真

老
君
孔
子
釋
迦
連

正
相
末
分
各
一
千

傳
道
時
逢
如
夏
現

道
成
劫
倍
始
成
仙

伏
羲
八
卦
象
方
圓

歷
代
相
傳
意
境
先

甲
子
古
今
從
未
變

先
天
後
域
體
同
源

以
往
日
徑
絲
絲
考

月
徑
未
來
歷
歷
掏

教
曆
學
者
研
後
告

天
書
雖
記
寓
言
嘮

2 0 0 4年 8月

︵
續
下
期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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